
 

切結書 

   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於   月   日，確因不慎遺失向  貴公司申領 

 

借用之合約/臨時入廠證(編號           )乙張，立切結書人除願賠償入廠證 

 

工本費新台幣       元外，如  貴公司因之受有任何損害，立切結書人願與 

 

廠(包)商             負連帶賠償及相關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 

此致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立具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住      址： 

 

連帶保證人(廠商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負     責 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地            址： 

 

西     元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附記： 

一.補核發之入廠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。 

二.繳款單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表號：J0000111   規格：A4 

 

 

 

 

出入廠管理規則 A-11 年 月 日 第 次修訂 


